
          安徽德力日用玻璃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对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相关事宜的独立意见 

                                                 

安徽德力日用玻璃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对第三届董事会 

第十三次会议相关事宜的独立意见 

根据《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中小企业板块上市公司董事

行为指引》、《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及《公司章程》等相关规定，作为安徽

德力日用玻璃股份有限公司（下称“公司”）独立董事，现就公司 2017年 7月 25日，公

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审议的相关事项发表独立董事发表如下意见： 

一、关于对公司设立的专项产业基金转让其持有的北京若森数字科技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若森数字”）10%股权事项予以追认事项的独立意见 

1、本次交易对方为自然人张轶弢、吴震、刘阔、刘光辉，交易对方与公司不存在关

联关系，本次交易不构成关联交易。本次董事会的召开程序、表决程序符合相关法律、法

规及《安徽德力日用玻璃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规定。  

2、本次资产转让事项符合《合同法》、《公司法》、《证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

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及其他有关法律、法规

和中国证监会颁布的规范性文件的规定，不涉及关联交易，不涉及重大资产重组。本次交

易在实施时未及时履行上市公司的审批程序及相应的信息披露系公司对与深圳国金天睿

创业投资企业(有限合伙)签订的《委托管理合同》以及相关规则上的理解差异，不存在损

害公司及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3、鉴于：公司通过所控制的深圳国金天睿创

业投资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国金天睿”）转让其持有的若森数字，转让作价是由

国金天睿的管理合伙人-深圳国金纵横投资管理有限公司的专业人员根据若森数字所处行

业的发展趋势及其在一级市场后续融资的估值情况等进行商务谈判，并考虑公司转让后不

进行业绩承诺及退出期承诺的要求，通过专业的判断对估值予以确定的。 

以上，交易双方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的定价原则较为客观和公允的反映了若森数

字的实际情况，不存在损害公司和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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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本次资产出售有利有利于改善上市公司财务状况，有利于上市公司的长远持续发

展，符合上市公司全体股东的利益。  

    二、关于聘任公司副总经理的独立意见 

1、经审阅相关人员个人履历，未发现有《公司法》第一百四十七条规定之情形以及

其他不得担任上市公司高级管理人员之情形。 

2、相关人员的提名、聘任程序符合《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  

3、经了解相关人员的教育背景、工作经历和身体状况，能够胜任公司相应岗位的职

责要求，有利于公司的发展。  

我们同意公司聘任李雪峰先生担任公司副总经理。  

 

独立董事：安广实、王烨、张洪洲 

 

 

 

  

 

 

        安徽德力日用玻璃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7年7月25日 

 




